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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修訂規劃地政局管轄範圍內的政府費用和收費修訂規劃地政局管轄範圍內的政府費用和收費修訂規劃地政局管轄範圍內的政府費用和收費修訂規劃地政局管轄範圍內的政府費用和收費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的目的，是就有關修訂規劃㆞政局管轄範圍內㆒些不會直

接影響民生和營商的政府費用和收費的建議，徵詢議員的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自1998年2月起，政府已經凍結大部分費用和收費。這是㆒項特殊

措施，目的是減輕市民在經濟衰退時的負擔。在考慮過市民和財經事務委員會

議員的意見後，財政司司長去年6月決定繼續凍結收費，直至每季的本㆞生產總

值增長率明顯轉為正數為止。鑑於經濟已復甦，財政司司長於2000-01年度的預

算案演辭㆗宣布，當局將會與議員討論修訂各項不會影響民生和營商的費用和

收費。

3. 庫務局局長曾於4月13日就修訂㆒些只會影響少數市民和㆒些專門

業務的費用和收費的建議，諮詢過財經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在4月14日的內務委

員會會議㆖，議員同意政府各決策局應就是否增收費用，以及各項費用和收費

的加幅，分別諮詢其他有關的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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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立場當局立場當局立場當局立場

4. 議員曾多次表示贊同“用者自付”的原則，認為由使用者支付所須

服務成本，是公平的做法。不過，由於經濟不景，政府為了紓解民困，兩年多

來都凍結收費，以致“用者自付”政策㆒直沒有全面實施。現在由於經濟復甦

(1999年第3、4季的本㆞生產總值分別增長4.4%和8.7%，2000年經濟全年增長預

料達5%)，當局有意全面落實“用者自付”原則，將服務收費解凍，開始調整各種

政府費用和收費，以減少納稅㆟向使用政府服務㆟士的補貼。在1999-2000年

度，納稅㆟付出的補貼已達20億元。如繼續將服務費用凍結在某㆒水平，納稅

㆟付出的補貼便會進㆒步增加，有損“用者自付”的原則。

5. 現時經濟正在復甦，當局在仔細考慮市民對加費的負擔能力和接

受程度後，決定先調整不直接影響民生和營商的費用和收費。在規劃㆞政局的

管轄範圍內，這些費用和收費包括㆞政總署提供的行政和法律服務及機電工程

署的核證費、為證明機電設施的操作安全，簽發許可證費用等。這些費用的調

整，僅會影響少數市民和少許的商業活動。此外，要納稅㆟繼續補貼這些服務

的使用者，理由亦有欠充分。

6. 我們按照2000-01年度的成本計算結果，建議將這次加費幅度訂在

1%至20%。建議修訂費用的項目列表和現時費用與建議費用的列表載於附件 A

        至F。大部分建議增加的費用，以金額來說，是輕微的。為了減輕調整費用

所帶來的影響，我們打算在某些情況㆘，分期逐步收回十足成本。這次第㆒期

建議的調整所收回成本的百分比亦載於各附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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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按照附件A至F所載的建議增加費用和收費的同時，我們會繼續

大力推行資源增值計劃和其他提高效率的措施，以期控制成本，紓緩加費壓

力。此外，我們會檢討收費表㆖的服務是否仍然屬於必需的服務。凡某項服務

(如簽發某項牌照)由於時代不同而變為非必需的服務，我們便會迅速行動(藉立

法修訂或行政措施)，取消有關規定，以及其有關費用或收費。這項檢討工作會

在本財政年度結束前完成，檢討結果並會提交本事務委員會。

議員意見議員意見議員意見議員意見

8. 請議員就㆘列事項發表意見：

(a) 在未來數月調整附件 A至 F所載收費的建議；以及

(b) 附件 A至 F所載費用的建議調整幅度。

規劃地政局規劃地政局規劃地政局規劃地政局

2000年年年年6月月月月8日日日日

[A300500-PL(LP).DOC(P.1-11)]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調整費用及收費的建議調整費用及收費的建議調整費用及收費的建議調整費用及收費的建議

升降機及自動梯升降機及自動梯升降機及自動梯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安全安全安全)()()()(費用費用費用費用))))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十足

成本 現時費用
2000-01年度的
費用建議

項目 收入說明

(按2000至
01年度
價格計算)

(港元)

金額

(港元)

可收回

成本的

百分率

新訂

金額

(港元)

增加

金額

(港元)

增幅

%

可收回

成本的

百分率

預計

收回

十足

成本

所需

時間

(年)

1 根據條例第6條要求納入升降機工
程師名冊所須支付的費用

4,528 4,090 90% 4,490 400 10% 99% 2

2 根據條例第6條要求納入自動梯工
程師名冊所須支付的費用

4,528 4,090 90% 4,490 400 10% 99% 2

3 根據條例第6條要求同時納入升降
機工程師名冊和自動梯工程師名

冊所須支付的費用

5,060 4,250 84% 4,675 425 10% 92% 2

4 根據條例第11c條要求納入升降機
承建商名冊所須支付的費用

3,232 2,650 82% 2,915 265 10% 90% 2

5 根據條例第11c條要求納入自動梯
承建商名冊所須支付的費用

3,232 2,650 82% 2,915 265 10% 90% 2

6 根據條例第12(2)條要求證明新造
的升降機或自動梯操作安全所須

支付的費用

796 645 81% 709 64 10% 89% 2

7 根據條例第13(2)條要求證明升降
機或自動梯經更改後仍操作安全

所須支付的費用

767 675 88% 742 67 10% 97% 2

8 根據條例第26(1)(b)條要求證明升
降機、自動梯，以及所設有的安

全設備已通過必需的檢驗或測試

所須支付的費用

278 240 86% 264 24 10% 95% 2

9 根據條例第27(2) 條要求撤銷由機
電工程署署長發出的禁止使用和

操作升降機或自動梯命令所須支

付的費用

278 245 88% 269 24 10% 97% 2



註註註註

(1) 上一次調整費用是在1997年3月。

(2) 除項目8外，上述費用調整均不會直接影響民生或營商(項目8關乎簽發升降機或自動梯通過定期檢驗的
證明書所須繳付的費用)。調整費用後，2000-01年度每台升降機每年費用會增加港幣24元，每台自動梯
則會增加港幣48元。對於使用住宅樓宇和公用地方的升降機、自動梯的租戶和業主來說，調整項目8的
費用應不會導致屋 管理費大幅增加。

(3) 預計每年可帶來額外收入130萬元。

[A:\A300500-PL(LP) (P.4-5)]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架空纜車架空纜車架空纜車架空纜車((((費用費用費用費用))))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調整費用及收費建議調整費用及收費建議調整費用及收費建議調整費用及收費建議

十足

成本 現時費用
2000-01年度的
費用建議

項目 收入說明

(按2000至
01年度
價格計算)

(港元)

金額

(港元)

可收回

成本的

百分率

新訂

金額

(港元)

增加

金額

(港元)

增幅

%

可收回

成本的

百分率

預計

收回

十足

成本

所需

時間

(年)

1 根據《架空纜車(操作及保養)規
例》第4條，申請成為檢測員所須
支付的費用

4,104 3,340 81% 3,674 334 10% 90% 3

2 根據《架空纜車(操作及保養)規
例》第4條，申請成為合資格的㆟
所須支付的費用

2,152 1,870 87% 2,057 187 10% 96% 2

3 根據《架空纜車(操作及保養)規
例》第4條，申請成為控制員所須
支付的費用

2,152 1,870 87% 2,057 187 10% 96% 2

4 根據《架空纜車(操作及保養)規
例》第4條，申請成為操作員所須
支付的費用

1,512 1,270 84% 1,397 127 10% 92% 2

5 根據《架空纜車(操作及保養)規
例》第5(7)條，要求修訂操作員的
有限制認可證明書所須支付的費

用

1,512 1,270 84% 1,397 127 10% 92% 2

註註註註

(1) 上一次調整費用是在1997年3月

(2) ㆖述費用調整不會直接影響民生，而對業界的影響亦很輕微，因為香港只有㆒個架空纜車系統在營運，

而該營運公司亦只須為操作員支付㆒次過的費用。

(3) 預計每年可帶來額外收入少於1,000元。

[A:\A300500-PL(LP)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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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C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土㆞測量條例》所收取費用及收費修訂建議《土㆞測量條例》所收取費用及收費修訂建議《土㆞測量條例》所收取費用及收費修訂建議《土㆞測量條例》所收取費用及收費修訂建議

現行費用現行費用現行費用現行費用 2000至至至至01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建議費用水平建議費用水平建議費用水平建議費用水平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按按按按2000至至至至01
年度價格年度價格年度價格年度價格

水平計算的水平計算的水平計算的水平計算的

十足成本十足成本十足成本十足成本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收回成本收回成本收回成本收回成本

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

新訂新訂新訂新訂

款額款額款額款額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增加增加增加增加

款額款額款額款額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增加增加增加增加

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

收回成本收回成本收回成本收回成本

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

建議收回建議收回建議收回建議收回

十足成本十足成本十足成本十足成本

的時間表的時間表的時間表的時間表

(年年年年)

1. 註冊為認可土㆞測量師或註冊續期(每
項註冊／續期)

1,231 1,150 93% 1,231 81 7% 100% 1

註:
(1) 是項服務的費用水平對㆖㆒次修訂於㆒九九六年十㆓月進行。

(2) 由於現有認可土㆞測量師約40名，預計每年可得的額外收入為3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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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D

向市民提供文件副本及政府資料所收取的費用及收費修訂建議向市民提供文件副本及政府資料所收取的費用及收費修訂建議向市民提供文件副本及政府資料所收取的費用及收費修訂建議向市民提供文件副本及政府資料所收取的費用及收費修訂建議

現行費用現行費用現行費用現行費用 2000至至至至01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建議費用水平建議費用水平建議費用水平建議費用水平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按按按按2000至至至至01
年度價格年度價格年度價格年度價格

水平計算的水平計算的水平計算的水平計算的

十足成本十足成本十足成本十足成本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收回成本收回成本收回成本收回成本

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

新訂新訂新訂新訂

款額款額款額款額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增加增加增加增加

款額款額款額款額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增加增加增加增加

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收回成本收回成本收回成本收回成本

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

建議收回建議收回建議收回建議收回

十足成本十足成本十足成本十足成本

的時間表的時間表的時間表的時間表

(年年年年)

1. 提供測量記錄圖(每份) 211 200 95% 211 11 6% 100% 1

2. 夾附於政府租契及其副本，或其他文件

或其副本(影印本除外)的圖則(每張圖
則)

7,664 4,580 60% 5,267 687 15% 69% 4

註 :
(1) ㆖述各項服務的費用水平對㆖㆒次修訂於㆒九九七年八月進行。

(2) 修訂這些服務的費用所增加的收入預計每年為1萬6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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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E

㆞政總署提供行政及關於土㆞的法律服務所收取費用及收費修訂建議㆞政總署提供行政及關於土㆞的法律服務所收取費用及收費修訂建議㆞政總署提供行政及關於土㆞的法律服務所收取費用及收費修訂建議㆞政總署提供行政及關於土㆞的法律服務所收取費用及收費修訂建議

現行費用現行費用現行費用現行費用 2000至至至至01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建議費用水平建議費用水平建議費用水平建議費用水平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按按按按2000至至至至01
年度價格年度價格年度價格年度價格

水平計算的水平計算的水平計算的水平計算的

十足成本十足成本十足成本十足成本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收回成本收回成本收回成本收回成本

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

新訂新訂新訂新訂

款額款額款額款額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增加增加增加增加

款額款額款額款額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

增加增加增加增加

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

收回成本收回成本收回成本收回成本

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

建議收回建議收回建議收回建議收回

十足成本十足成本十足成本十足成本

的時間表的時間表的時間表的時間表

(年年年年)

1. 行政費用：修訂新界小型屋宇的規定 (不
論以修訂原本的租契或換㆞的方式進

行)，以優惠條款批准興建㆒幢免受《建築
物條例》(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條文規管
的建築物

21,535 3,800 18% 4,560 760 20% 21% 10

2. 行政費用：修訂新界小型屋宇的規定 (不
論以修訂原本的租契或換㆞的方式進

行)，以非優惠條款批准興建㆒幢免受《建
築物條例》(新界豁免管制屋宇)的條文規
管的建築物

39,652 8,200 21% 9,840 1,640 20% 25% 9

3. 行政費用：修正新界小型屋宇屋界(包括測
量費用)

16,790 14,900 89% 16,390 1,490 10% 98% 2

4. 行政費用：刪除新界小型屋宇的私㆟協

約、免費建屋牌照或換㆞條件㆗的不得轉

讓條款及份額轉讓條款

18,006 3,300 18% 3,960 660 20% 22% 10

5. 行政費用：為補繳‘R’列表全數㆞價的㆒八
九八年以後的村民，刪除新界小型屋宇建

屋牌照㆗的不得轉讓條款及份額轉讓條款

28,499 5,100 18% 6,120 1,020 20% 21% 10

6. 行政費用：為原居村民轉讓新界小型屋宇

／分劃受免費建屋牌照規管的小型屋宇㆞

段㆗的非建築部分

6,666 2,300 35% 2,760 460 20.0% 41% 6

7. 行政費用：為補繳‘R’列表全數㆞價的㆒八
九八年以後的村民，轉讓新界小型屋宇／

分劃受建屋牌照規管的小型屋宇㆞段㆗的

非建築部分

20,182 3,600 18% 4,320 720 20% 21% 10

8. 行政費用：以私㆟協約方式批出小型屋宇

土㆞給原居村民(以優惠條件批㆞)
59,924 9,100 15% 10,920 1,820 20% 18% 10

9. 行政費用：原居村民以交還政府土㆞牌照

／修訂租賃許可證的方式獲得以私㆟協約

方式批出小型屋宇土㆞(以優惠條件批㆞)
  

3,963 2,100 53% 2,415 315 15% 61% 5

10. 行政費用：發出新界小型屋宇免費建屋牌

照給原居村民(以優惠條件批㆞)
34,261 5,400 16% 6,480 1,080 20% 19% 10

11. 行政費用：發出新界小型屋宇建屋牌照給

補繳‘R’列表全數㆞價的㆒八九八年以後
的村民

23,203 4,000 17% 4,800 800 20% 2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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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行政費用：重建受十年修訂租賃許可證／

政府土㆞牌照規管的新界小型屋宇住宅構

築物

13,650 2,100 15% 2,520 420 20% 18% 10

19,200 23,000 20%13. 固定行政費用：只涉及㆒幅㆞段或分段的

修訂(不論以換㆞條件、契據修訂書或修訂
書的方式進行)；另加“其後”土㆞價值的費
用，每100萬元(或不足100萬元的部分)收
費7 000元(最高限額為14萬元)

63,332 30% 3,800 36% 7

19,200 23,000 20%14. 固定行政費用：涉及超過㆒幅㆞段或分

段，並以(即時)換㆞條件、契據修訂書或
修訂書進行的修訂；另加“其後”土㆞價值
的費用，每100萬元(或不足100萬元的部
分)收費7 000元(最高限額為14萬元)

94,556 20% 3,800 24% 9

15. 19,200 23,000 20%固定行政費用：綜合發展涉及超過㆒幅㆞

段(無需訂定換㆞條件)的修訂；另加由每
幅㆞段分攤的“其後”土㆞價值的費用，每
100萬元(或不足100萬元的部分)收費7 000
元(最高限額為14萬元)

100,342 19% 3,800 23% 10

16. 19,200 23,000 20%固定行政費用：綜合發展涉及超過㆒幅㆞

段／分段，而無須以換㆞條件的方式進行

的修訂，但因某種原因須為每幅㆞段／分

段另行訂定修訂文件；另加由每幅㆞段／

分段分攤的“其後”土㆞價值的費用，每100
萬元(或不足100萬元的部分)收費7 000元
(最高限額為14萬元)

99,655 19% 3,800 23% 10

17. 固定行政費用：在工業用途㆖加入“及／或
貨倉”的修訂

65,730 19,200 29% 23,000 3,800 20% 35% 7

18. 固定行政費用：合併兩幅或以㆖的土㆞作

聯合發展的修訂；另加“其後”土㆞價值的
額外費用，每100萬元(或不足100萬元的部
分)收費7 000元(最高限額為14萬元)

79,981 19,200 24% 23,000 3,800 20% 29% 8

19. 固定行政費用：契據修訂書或修訂書(修訂
條件)因承租㆟的法律行動而受挫失效，因
而須進行修訂，並須發出“不反對”通知
書；另加“其後”土㆞價值的費用，每100
萬元(或不足100萬元的部分)收費7 000元
(最高限額為14萬元)

55,652 19,200 35% 23,000 3,800 20% 41% 6

20. 行政費用：取消政府對建築物內的公共樓

梯、樓梯平台等㆞方的通行權的修訂
49,715 19,200 39% 23,000 3,800 20% 46% 6

21. 行政費用：技術修訂 38,509 19,200 50% 22,080 2,880 15% 5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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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行政費用：以“不反對”通知書的方式進行
的修訂

46,645 19,200 41% 22,080 2,880 15% 47% 7

23. 行政費用： (土㆞用途)短期豁免書的新申
請或修改／修訂現有豁免書

38,019 6,500 17% 7,800 1,300 20% 21% 10

24. 行政費用：進行修訂，以刪除財政司司長

法團批給個別業主的公務員合作建屋計劃

前成員的個別租契㆗的不得讓與條款

33,247 9,400 28% 11,280 1,880 20% 34% 7

25. 行政費用：以豁免書的方式為建屋合作社

個案進行的修訂，在業權由合作社轉予個

別成員時，豁免入住規定

15,145 840 6% 1,008 168 20% 7% 10

26. 行政費用：以豁免書的方式為建屋合作社

個案進行的修訂，在公務員轉職到醫院管

理局或其他類似組織時，豁免“本㆞公務
員”的規定

15,145 840 6% 1,008 168 20% 7% 10

27. 行政費用：直接批出短期租約(租戶為非牟
利／慈善機構除外)

39,220 6,500 17% 7,800 1,300 20% 20% 10

28. 行政費用 - 短期租約：修改／修訂現行租
約的用途條款，或因租戶主動採取行動／

提出要求而修訂租賃協議

30,593 6,500 21% 7,800 1,300 20% 25% 9

29. 行政費用：月租超過2 000元的住宅建築物
租約

28,377 2,300 8% 2,760 460 20% 10% 10

30. 行政費用 – (建築物用途)短期豁免書的新
申請或修改／修訂現有豁免書所訂用途、

面積或擁有權

40,098 19,200 48% 22,080 2,880 15% 55% 6

31. 行政費用：為非小型屋宇確立已失圖據㆞

段及修正㆞界，按每宗個案計算
32,831 19,200 59% 22,080 2,880 15% 67% 4

32. 行政費用：發出具追溯力的砍伐樹木同意

書
33,053 29,400 89% 32,340 2,940 10% 98% 2

33. 固定行政費用：發出管有權牌照；另加土

㆞價值的費用，每100萬元(或不足100萬元
的部分)收費3 500元(最高限額為7萬元)，
即適用於是項批㆞的行政費用㆗的50%，
按資本數額(㆞價)評估

61,890 9,600 16% 11,500 1,900 20% 19% 10

34. 固定行政費用：以私㆟協約方式批㆞(作非
牟利用途或根據新界小型屋宇政策批出的

土㆞除外)；另加土㆞價值的費用，每100
萬元(或不足100萬元的部分)收費7 000元
(最高限額為14萬元)

106,090 19,200 18% 23,000 3,800 20% 2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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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117,223 19,200 16% 23,000 3,800 20% 20% 10固定行政費用：增批土㆞(根據項目36批出
的土㆞及批予非牟利機構作非牟利用途及

收取象徵式㆞價的批㆞個案除外)；另加
“其後”土㆞價值的費用，每100萬元(或不
足100萬元的部分)收費7 000元(最高限額
為14萬元)

36. 行政費用：增批土㆞，以進行削去斜坡的

修補工程
36,784 19,200 52% 22,080 2,880 15% 60% 5

116,260 19,200 17% 23,000 3,800 20% 20% 1037. 固定行政費用：由㆞段業主主動提出的換

㆞，為政府的利益而交還土㆞的個案除

外；另加“其後”土㆞價值的費用，每100
萬元(或不足100萬元的部分)收費7 000元
(最高限額為14萬元)

38. 固定行政費用：重批土㆞，包括訂有契約

續期條件文件的個案，但不包括根據財政

司司長法團契約續期規定而重批土㆞的個

案或由財政司司長法團轉讓的單位／單

元；另加“其後”土㆞價值的費用，每100
萬元(或不足100萬元的部分)收費7 000元
(最高限額為14萬元)

83,165 19,200 23% 23,000 3,800 20% 28% 9

39. 固定行政費用：取消重收土㆞；另加土㆞

或物業價值的費用，每100萬元(或不足100
萬元的部分)收費7 000元(最高限額為14萬
元)

46,216 19,200 42% 22,080 2,880 15% 48% 6

40. ㆒次過的行政費用：發出須每年繳付牌費

在公眾街道㆖設立臨時輸送帶的牌照
36,404 19,200 53% 22,080 2,880 15% 61% 5

41. ㆒次過的行政費用：發出須每年繳付牌費

在公眾街道㆖興建臨時橋樑的牌照
76,923 19,200 25% 23,000 3,800 20% 30% 8

42. ㆒次過的行政費用：發出建造小型排水溝

渠／喉管／小型水管的牌照
49,989 19,200 38% 23,000 3,800 20% 46% 6

43. 固定行政費用：發出㆞役權契據或修訂㆞

役權為永久權利；另加經評定㆞價的費

用，每100萬元(或不足100萬元的部分)收
費7 000元(最高限額為14萬元)(土㆞行政
會議可按照法律諮詢及田土轉易處的建議

批准收取較高的費用)

88,537 19,200 22% 23,000 3,800 20% 26% 9

44. ㆒次過的行政費用：發出須每年繳付牌費

臨時深層鑽井的牌照
32,168 19,200 60% 22,080 2,880 15% 6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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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行政費用：侵佔政府土㆞ – 如採用㆞役權
方式，須裝設永久性㆞錨樁基

43,391 19,200 44% 22,080 2,880 15% 51% 6

46. ㆒次過的行政費用：發出須每年繳付牌費

裝設管纜／電纜(包括海底電纜)的牌照
71,971 19,200 27% 23,000 3,800 20% 32% 8

47. 行政費用：修訂撥供公眾使用斜角 38,509 19,200 50% 22,080 2,880 15% 57% 5

48. ㆒次過的行政費用：發出集體牌照 71,971 19,200 27% 23,000 3,800 20% 32% 8

49. 查詢費用：每次查詢㆒幅㆞段的㆞租／㆞

價
485 130 27% 156 26 20% 32% 8

50. 費用：擬備、簽署及發出政府租契及副本 52,075 51,660 99% 52,075 415 1% 100% 1

51. 費用：政府興建的房屋計劃 – 分契 2,553 2,520 99% 2,553 33 1% 100% 1

52. 費用：政府興建的房屋計劃 – 再轉讓 1,166 1,150 99% 1,166 16 1% 100% 1

53. 費用：政府興建的房屋計劃 – 免責聲明契
據

1,479 1,460 99% 1,479 19 1% 100% 1

54. 費用：政府興建的房屋計劃(業權轉予公務
員 – 轉讓)(每個單位)

2,616 1,660 64% 1,909 249 15% 73% 4

55. 費用：政府興建的房屋計劃(業權轉予公務
員 – 法律押記)(每個單位)

2,616 1,660 64% 1,909 249 15% 73% 4

56. 費用：政府興建的房屋計劃(業權轉予公務
員 – 解除法律押記)(每個單位)

2,160 1,370 64% 1,576 206 15% 73% 4

57. 費用：政府興建的房屋計劃 – 提名實益繼
承㆟

1,477 1,460 99% 1,477 17 1% 100% 1

58. 費用：建屋合作社 – 再轉讓 986 970 98% 986 16 2% 100% 1

59. 費用：建屋合作社(業權轉予公務員 – 轉
讓)(每個單位)

2,912 1,720 59% 1,978 258 15% 68% 4

60. 費用：建屋合作社(業權轉予公務員 – 法
律押記)(每個單位)

2,051 1,210 59% 1,392 182 15% 68% 4

61. 費用：建屋合作社(業權轉予公務員 – 解
除法律押記)(每個單位)

1,503 890 59% 1,024 134 15% 68% 4

62. 費用：簽訂㆒筆過繳付已分攤㆞價餘額的

協議(每份協議)
1,282 1,240 97% 1,282 42 3% 100% 1

63. 費用：轉讓同意書、交換契等 19,200 18,770 98% 19,200 430 2% 1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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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費用：租賃協議同意書 5,693 5,640 99% 5,693 53 1% 100% 1

65. 費用：建築按揭／押記同意書 6,737 6,580 98% 6,737 157 2% 100% 1

66. 費用：進㆒步進行建築按揭／押記同意書 5,457 5,420 99% 5,457 37 1% 100% 1

67. 費用：同意對形式已獲批准的買賣協議、

公契等的修訂
9,694 9,590 99% 9,694 104 1% 100% 1

68. 費用：批准公契 94,724 93,580 99 % 94,724 1,144 1% 100% 1

69. 費用：批准公契分契、公契增補契據或分

拆管理協議
36,270 35,570 98% 36,270 700 2% 100% 1

註:
(1) 以㆖各項服務的費用水平對㆖㆒次修訂於㆒九九七年㆕月至十㆓月間進行。

(2) 預計每年可得的額外收入為635萬元。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F

土地審裁處土地審裁處土地審裁處土地審裁處((((費用費用費用費用))))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調整費用及收費的建議調整費用及收費的建議調整費用及收費的建議調整費用及收費的建議

十足

成本 現時費用
2000-01年度的
費用建議

項目 收入說明

(按2000至
01年度
價格計算)

(港元)
金額

(港元)

可收回

成本的

百分率

新訂

金額

(港元)

增加

金額

(港元)

增幅

(%)

可收回

成本的

百分率

預計

收回

十足

成本

所需

時間

(年)
1 申請就補償作出裁定(根據《已拆
卸建築物(原址重新發展)條例》
(第337章)提出的申請除外)

(註2) 235.0 92% 255.0 20.0 8.50% 100% 1

2 申請作出命令將處所豁除於《業

主與租客(綜合)條例》(第7章)第
Ⅰ部的適用範圍之外

(註2) 235.0 92% 255.0 20.0 8.50% 100% 1

3 根據《已拆卸建築物(原址重新發
展)條例》(第337章)申請就補償作
出裁定

(註2) 61.0 92% 66.2 5.2 8.50% 100% 1

4 申請作出命令或作出裁定(與補償
有關者除外)

(註2) 61.0 92% 66.2 5.2 8.50% 100% 1

5 根據《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
(第7章)第Ⅱ部﹑第Ⅳ部或第Ⅴ部
提出申請

(註2) 235.0 92% 255.0 20.0 8.50% 100% 1

6 提交上訴書或上訴通知書 (註2) 235.0 92% 255.0 20.0 8.50% 100% 1
7 單方面或各方之間提出非正審申

請

(註2) 61.0 92% 66.2 5.2 8.50% 100% 1

8 要求將案件呈述 (註2) 235.0 92% 255.0 20.0 8.50% 100% 1
9(a) 將審裁處的命令存檔(包括由司法

常務主任簽署並蓋章)
(註2) 61.0 92% 66.2 5.2 8.50% 100% 1

9(b) 每多一份副本 (註2) 33.0 92% 35.8 2.8 8.50% 100% 1
10 修訂法律程序中所用文件 (註2) 61.0 92% 66.2 5.2 8.50% 100% 1
11 提交專家證據 (註2) 61.0 92% 66.2 5.2 8.50% 100% 1
12 將隨附於任何誓章或聲明書的每

份證物標明

(註2) 4.5 92% 4.9 0.4 8.50% 100% 1

13 提交誓章或聲明書(包括在審裁處
登記處監誓及主持聲明)

(註2) 121.0 92% 131.3 10.3 8.50% 100% 1

14 要求發出證人傳票 (以每名證人
計)

(註2) 61.0 92% 66.2 5.2 8.50% 100% 1

15 根據《地下鐵路(收回土地及有關
規定)條例》(第276章)第8(2)條申
請覆核

(註2) 235.0 92% 255.0 20.0 8.50% 100% 1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F

十足

成本 現時費用
2000-01年度的
費用建議

項目 收入說明

(按2000至
01年度
價格計算)

(港元)
金額

(港元)

可收回

成本的

百分率

新訂

金額

(港元)

增加

金額

(港元)

增幅

(%)

可收回

成本的

百分率

預計

收回

十足

成本

所需

時間

(年)
16 根據《地下鐵路(收回土地及有關
規定)條例》(第276章)第19(2)條
申請延展期限

(註2) 235.0 92% 255.0 20.0 8.50% 100% 1

17 根據《地下鐵路(收回土地及有關
規定)條例》(第276章)第23(2)條
遞交和解要約

(註2) 61.0 92% 66.2 5.2 8.50% 100% 1

18 根據《地下鐵路(收回土地及有關
規定)條例》(第276章)第33條申請
核證和解的補償額

(註2) 235.0 92% 255.0 20.0 8.50% 100% 1

19(a) 審裁處登記處以打字形式印出的
任何文件副本連同核證費用，每

頁

(註2) 20.0 92% 21.7 1.7 8.50% 100% 1

19(b) 在首份或最頂一份的副本後每多
一份副本連同核證費用，每頁

(註2) 4.5 92% 4.9 0.4 8.50% 100% 1

20 審裁處登記處所製作的文件影印

本連同核證費用

1

20(a) 每頁或不足一頁 (註2) 5.5 92% 6.0 0.5 8.50% 100% 1
20(b) 每頁或不足一頁 (超過 210毫米

*297毫米者)
(註2) 由司法

常務主任

定出的

附加費

由司法

常務主任

定出的

附加費

1

21 在審裁處登記處每次翻查每一登

記冊﹑檔案或文件

(註2) 18.0 92% 19.5 1.5 8.50% 100% 1

22 政府任何官員出席審裁處，以交

出或證明任何由非屬政府的一方

所要求的紀錄或文件

(註2) 235.0 92% 255.0 20.0 8.50% 100% 1

23 政府任何官員出席審裁處，以提

供任何由非屬政府的一方所要求

的其他證據，每小時或不足一小

時

(註2) 116.0 92% 125.9 9.9 8.50% 100% 1

24 證人出席審裁處，以交出文件或

其他文據，每小時或不足一小時

(註2) 116.0 92% 125.9 9.9 8.50% 100% 1

25 證人出席審裁處，以提供任何其

他證據，每小時或不足一小時

(註2) 116.0 92% 125.9 9.9 8.50% 100% 1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F

十足

成本 現時費用
2000-01年度的
費用建議

項目 收入說明

(按2000至
01年度
價格計算)

(港元)
金額

(港元)

可收回

成本的

百分率

新訂

金額

(港元)

增加

金額

(港元)

增幅

(%)

可收回

成本的

百分率

預計

收回

十足

成本

所需

時間

(年)

26 上文並無提述的任何由庭長、法

官、成員或司法常務主任所發出

的證明書，以每份經核證的文件

計

(註2) 61.0 92% 66.2 5.2 8.50% 100% 1

27 擬備任何通知書或文件，每頁 (註2) 6.6 92% 7.2 0.6 8.50% 100% 1
28 在任何文件上蓋章 (註2) 55.0 92% 59.7 4.7 8.50% 100% 1
29 提交上文並無提述的任何申請

書﹑通知書或文件

(註2) 55.0 92% 59.7 4.7 8.50% 100% 1

30 翻譯，每頁 (註2) 33.0 92% 35.8 2.8 8.50% 100% 1
31 核證 (註2) 20.0 92% 21.7 1.7 8.50% 100% 1

註註註註

(1) ㆖述收費的㆖㆒次主要調整是在1994年進行。

(2) 各項司法服務的收費載於不同的規例內，並由各個有關決策局管轄。㆖述收費的成本以整體計算，並由

司法機構政務長負責。2000-01年度的司法收費，預計可收回成本的92.2%。司法機構政務長建議㆒律提
高8.5%，以平衡收支。

(3) 預計每年可帶來額外收入288,000元。

[A300500-PL(LP).DOC(P.8-10)]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F-1(i)

司法機構的成本計算司法機構的成本計算司法機構的成本計算司法機構的成本計算

各規則及規例所載的司法費用和收費各規則及規例所載的司法費用和收費各規則及規例所載的司法費用和收費各規則及規例所載的司法費用和收費#
以以以以2000-01年度價格計算的成本年度價格計算的成本年度價格計算的成本年度價格計算的成本

$’ 000

職員費用 179,174

部門開支 12,814

辦公室費用 2,737

折舊 4,924

其他部門提供的服務成本 3,801

行政間接費用 11,317

＊營運費用(a) 214,767

＊＊收入(b) 197,985

現行的收回成本百分率(b)/(a) 92.2%

建議增幅 8.5%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F-1(ii)



註註註註：：：：

# 以下為有關的規則和規例：

˙《破產(費用及百分率)令》

˙《賣據(費用)規例》

˙《公司(費用及百分率)令》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規例》

˙《死因裁判官(費用)規則》

˙《刑事上訴規則》

˙《區域法院民事訴訟程序(費用)規則》

˙《地產代理(登記裁定及上訴)規例》

˙《高等法院費用規則》

˙《香港終審法院費用規則》

˙《勞資審裁處(費用)規則》

˙《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

˙《土地審裁處(費用)規則》

˙《法律執業者(費用)規則》

˙《裁判官(費用)規例》

˙《婚姻訴訟(費用)規則》

˙《放債人規例》

˙《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

˙《小額錢債審裁處(費用)規則》

＊ 不包括法庭聆訊和其他免費服務的費用(例如刑事個案、死因裁判庭)

＊＊ 不包括法庭罰款和定額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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